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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時程-本期表冊01

4

9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0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行政單位
• 請人事室於09/22完成本期教師基本資料表（表1-1）
• 檢核單位請於10/19前，檢核教學單位之確認單送至秘書室
• 10/25前，所有行政單位之確認單送至秘書室
• 秘書室於10/31輸出校務評鑑資料表冊並函報



作業時程-本期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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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前，確認單請送至人事室、課務組、秘書室、語中
•檢核單位將於10/19後完成，若需更新處煩請務必配合
•表1-1人事室將於09/22完成，請提早彙整師資表冊類資料

教學單位

9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0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作業時程-資料修正作業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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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當期及歷史資料」申請暨修正：
•本校開放申請暨修正前間11/03上午9:00~11/11下午5:00
•本校11/18完成修正對照表定稿及發文



作業時程-通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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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1/01、11/02校庫提供資料予應用單位（第一次）

統計處
大專校院一覽表
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11/21、11/22校庫提供資料予應用單位（第二次）
統計處
大專校院一覽表
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
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11/29、11/30校庫及應用單位檢誤修正後，
開放學校再次申請暨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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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表1-2-1 表1-2-2 表1-4 表1-6 表3-2-2 表4-8-1 表4-8-2 表4-8-3 表4-8-4 表7-13 表15-9 表15-10 表6-5

教師
實務
經驗

教師
相關
證照

教師
進修

教師
專業
服務

課程發
展相關
組織

學生
參與
競賽

(項目,
名次…)

學生
技術
證照

學生
外語
證照

學生
參與
競賽
與論文
出版

(人次…)

系所
設置
獎學金
調查

畢業生
通過系
所自訂
英語
能力檢
定人數
統計

未通過
系所自
訂英語
能力檢
定人數
及補救
措施

舉辦
國際
學術
研討
會

填報迄
111-1
止且終
身累計

填報迄
111-1
止且終
身累計

僅於
110-2
學期間

僅於
110-2
學期間

僅於
110-2
學期間

僅於
110-2
學期間

僅於
110-2
學期間

僅於
110-2
學期間

僅於
110學
年度

僅於
110學
年度

僅於
110學
年度

僅於
110學
年度

僅於
110學
年度

表冊填報範圍



教學單位表冊提醒
表1-2-1 教師業界實務經驗資料表：
符合本校之認定標準（附件1：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採認作業要點）即可
於國內外各級學校之教學經驗不認列
[工作機構]、[職稱]：係開放欄位請勿漏填

表1-2-2 教師相關證照資料表（以上建議由系統匯出歷史資料再補齊111-1即可）
教育部之教師證書不需填報
證照類型：技術士執照請分[甲,乙,丙級] 非屬[專技]；
證照名稱、發照機構：請務必確認，並完整填寫

表1-4教師進修資料表：
進修項目：博士者應有[主修領域]；學分班者應有[進修課程] 請勿漏填



教學單位表冊提醒
表1-6 教師校外專業服務資料表：
具校外兼職者不論有無報酬請皆認列
具簽約者，[案號][案名] 請勿漏填，營利事業請依回饋金等簽約內容填報

表4-8-1 學生參與競賽資料表：（請逕洽詢所屬學生）
以國外/內 (校外)「活動結束日期」於填報期間認列
以「競賽得獎件數」計算，惟建議同時詢問人數、姓名、學制、年級等基本
資料以利貴單位建檔存參。2人以上無論是否跨系/院即屬 [團體競賽]。
若比賽不分初決賽，可視為決賽勾選 [決賽獲獎] 並填寫名次。僅入圍、入選
或初賽得獎但決賽未得獎之件數請勿勾選。



教學單位表冊提醒
表4-8-2 學生技術證照人次資料表（建議提早10/12前受理學生證照獎勵申請）
以證照生效日期於填報期間認列
 [證照類別] 共九類；分類、級別得參考附件2：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發委託認證或認可證照一覽表

表4-8-3 學生外語證照資料表：（建議參酌語言中心：英/日文檢定獎勵名單）
 [檢測名稱] 得參考附件3：外語證照檢測名稱列表
 [通過等級] 語系別為「英文」之證照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CEF等級，請參考
附件4：本校檢定成績對照表，或詢問語言中心判斷級別。



教學單位表冊提醒
表4-8-4 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國際會議等統計表：（請逕洽詢所屬學生）
以「競賽獲獎日期」於填報期間認列
以「競賽獲獎人次」計算，可依貴單位表4-8-1建檔之基本資料統計；惟請留意其與表4-8-

1之合理性。僅入圍、入選或初賽得獎但決賽未得獎之件數請勿認列。團體競賽可列計多人
次。

論文出版不包含學位論文、畢業展覽、系所自辦之研究生論文研討會（指發表者、參與者皆
為本系所師生且僅為系所對內舉辦之論文、專題發表型式）而是以專書出版或出版在具匿名
審查制度之期刊、研討會發表論文篇數及人次。

例：2位碩士生、1位博士生共同撰寫發表之論文，其「篇數」請以博士生所屬系所列計1，
並備註哪些系所碩士生共同著作；「人次」列計3

國際會議需至少3個國家/地區(含)以上(含臺灣地區)代表參與者即可認定，若參與者包括大
陸、香港、澳門人士僅能算1國家(地區)數；若參與之外籍人士為舉辦學校校內外籍師生者，
則不可列入。因疫情衍生之遠距國際會議則請認列為我校出席人次。

表15-9、表15-10若未自訂畢業門檻請於：確認單上填寫「本系(所)無」



新表7-13 系所設置獎學金調查表

14

學年度 系所 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 性別

□是 □否 □男 □女

【新增欄位】：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性別
 學年度/學期：學校每年10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11年10月填報110學年度
 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勾選「是」
或「否」。(不得空白)。

 性別：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勾選「是」，請針對該性別勾選「男」或
「女」。(不得空白)。

 若系所同時有針對不同性別設立之獎學金，請分兩筆填報。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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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教師基本資料表 (人事)

【刪除欄位】：學校分類、學校、科系、學位

自111年10月起，表1-1停止收集「學校分類、學校、科系、學位」欄位。

教師學歷相關資料，改由表1-1-3收集。

【111年10月「技職司」刪除欄位】

01

16

基本資料 最高學歷 教師等級

校
教
評
會
字
號

是
否
支
領
彈
性
薪
資

是否第
一次擔
任專任
助理教
授

兼任教
師是否
具本(
全)職
工作者

是否為公立
學校、政府
機關退休至
私校服務之
專任教師(
私校適用)

專任教
師是否
為退休
再任之
教師

專任教師
是否為符
合本部專
案計畫核
准者

印
領
清
冊
頁
碼

略

學
年
度/

學
期

略 學
校
分
類

學
校

科
系

學
位

學
術
專
長
及
研
究

教
師
分
類

略

【刪除欄位】：是否為公立學校、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之專任教師



表1-1 教師基本資料表

【新增欄位】：專任教師是否為退休再任之教師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是、否】為【公立學校及政府機關退休；私立學校退休】至學校服務之教師。
 若勾選『是』者，請勾選專任教師為【公立學校及政府機關退休者；私立學校退休者】(單選，不得空
白)

 公立學校及政府機關退休者：係指學校「專任教師」由各級教育階段之公立學校、政府機關及其附屬
機構與公立醫療院所等機關退休且領有退休金或退休俸者。

 私立學校退休者：係指專任教師由各級教育階段之私立學校退休且領有退休金或退休俸者。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1

17

基本資料 最高學歷 教師等級

校
教
評
會
字
號

是
否
支
領
彈
性
薪
資

是否第
一次擔
任專任
助理教
授

兼任教
師是否
具本(
全)職
工作者

是否為公立
學校、政府
機關退休至
私校服務之
專任教師(
私校適用)

專任教
師是否
為退休
再任之
教師

專任教師
是否為符
合本部專
案計畫核
准者

印
領
清
冊
頁
碼

略

學
年
度/

學
期

略 學
校
分
類

學
校

科
系

學
位

學
術
專
長
及
研
究

教
師
分
類

略



表1-1 教師基本資料表

【新增欄位】：專任教師是否為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是、否】為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不得空白)
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係指依「專科以上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實施原則」
第5點第1款但書「經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及本部111年7月11日臺教人（五）字第
1114202265號函釋不受聘任年齡限制之教師。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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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最高學歷 教師等級

校
教
評
會
字
號

是
否
支
領
彈
性
薪
資

是否第
一次擔
任專任
助理教
授

兼任教
師是否
具本(
全)職
工作者

是否為公立
學校、政府
機關退休至
私校服務之
專任教師(
私校適用)

專任教
師是否
為退休
再任之
教師

專任教師
是否為符
合本部專
案計畫核
准者

印
領
清
冊
頁
碼

略

學
年
度/

學
期

略 學
校
分
類

學
校

科
系

學
位

學
術
專
長
及
研
究

教
師
分
類

略



表1-1 教師基本資料表

【新增欄位】：專任教師是否為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者

如勾選【是】，請繼續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符合本部專案計畫核准及本部111年7月11日臺教人（五）字
第1114202265號函釋，以下列之情形聘任者，請擇一單選。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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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最高學歷 教師等級

校
教
評
會
字
號

是
否
支
領
彈
性
薪
資

是否第
一次擔
任專任
助理教
授

兼任教
師是否
具本(
全)職
工作者

是否為公立
學校、政府
機關退休至
私校服務之
專任教師(
私校適用)

專任教
師是否
為退休
再任之
教師

專任教師
是否為符
合本部專
案計畫核
准者

印
領
清
冊
頁
碼

略

學
年
度/

學
期

略 學
校
分
類

學
校

科
系

學
位

學
術
專
長
及
研
究

教
師
分
類

略

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
新條例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尖
人才作業要點

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

 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家講座
 學術獎得主

國家產學大師獎得主
其他在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相當於前
開之傑出成就者



新表1-1-3教師學歷資料表 (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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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學期 系所 教師 學位 學校分類 學校 科系 論文研究題目

【新增欄位】：學年度/學期、系所、教師

學年度/學期：學校每年3月、10月填報，並以3月15日、10月15日為資料調查基準日。

系所：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所屬之系所，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管理者所設定之系所資料。

教師：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取教師姓名，該選單之資料來源為學校填寫表1-1之教師基本資料。
(不得空白)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2



新表1-1-3教師學歷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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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學期 系所 教師 學位 學校分類 學校 科系 論文研究題目

【新增欄位】：學位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擇該教師學歷之學位：『博士』、『碩士』、『學士』、『專科

(副學士）』、『其他』。(不得空白) 

非上述選項中之學歷者，請一律填寫其他。
本表收集教師最高學歷，如教師最高學歷為學士（含）以上者，請填報教師學士學位
（含）以上之所有學歷資料。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2



新表1-1-3教師學歷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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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學期 系所 教師 學位 學校分類 學校 科系 論文研究題目

【新增欄位】：學校分類、學校、科系
學校分類：請填報教師學歷之學校分類：「國內公立」、「國內私立」、「境外」。（不得
空白）

學校、科系：請填寫該教師學歷之學校科系名稱。(不得空白) 

學校、科系名稱請寫全名。

例如：台科大請寫國立臺灣科技大學；MBA請寫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2



新表1-1-3教師學歷資料表

23

學年度/學期 系所 教師 學位 學校分類 學校 科系 論文研究題目

【新增欄位】：論文研究題目
依學位授予法第7條及第9條規定略以，國內學位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
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士論文。

學位為【博士、碩士】者，請填寫該取得學位之論文、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等研究題目。(字數限制100字)

若取得境外學歷無學位研究題目，則填報『無』，並敘明原因。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2



表1-14 職技資料表 (人事、總務)

24

學
年
度

學
期

任
職
部
門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電
子
郵
件

編
制
內/

編
制
外

是
否
為
派
遣
人
力

非在校
統籌支
薪之職
員

職
員
分
類

職
稱

學
歷

任
現
職
日
期

聘
期
達
一
年
以
上

任
職
狀
態

是否為
退休再
任人員

最
早
到
校
任
職
日

印
領
清
冊
頁
碼(

私
校)

【刪除欄位】：非在校統籌支薪之職員

自111年10月起，停止收集「非在校統籌支薪之職員」欄位。

【111年10月「台灣評鑑協會」刪除欄位、「教育部人事處」需求新增欄位】

03

【新增欄位】：是否為退休再任人員（公校或機關退休，再至私校任職者）



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人事)

25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
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請填報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填【是】者，請接
續填寫【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高於公立大專校院】之情形：填【否】者，則屬【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公立大專校院」編制內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係依教育部111年2月9日臺教人(四)字第
1110012826B號函轉行政院核定之各職級教師本薪(年功薪)標準：教授475-770(41,910元-59,250元)；副
教授390-710 (35,840元-55,480元)；助理教授310-650 (31,560元-51,910元)；講師245-625 (27,270元-
50,480元)。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4



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04
•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係指學校所聘各該職級之編制外專任教師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全部高
於公立大專校院同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或有部分支給數額高於公立大專校院同
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但有部分支給數額相同，均屬之。

26

薪點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650 680 710 740 770 800

月支
數額

公立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
B校 43,320 44,750 46,180 47,600 49,030 50,460 51,890 53,320 54,740 56,890 57,600 60,660 -
C校 -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60,660
D校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800 51,23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

•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係指學校所聘各該職級之編制外專任教師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全部低
於公立大專校院同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或有部分支給數額低於公立大專校院同
職級專任教師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標準，但有部分支給數額相同，均屬之。

薪點 450 475 500 525 550 575 600 625 650 680 710 740 770

月支
數額

公立 -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E校 - 39,910 41,340 42,770 44,190 45,620 57,050 48,480 49,910 51,330 53,480 54,190 57,250
F校 38,050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9,050 50,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
G校 - 41,910 43,340 44,770 46,190 47,620 48,050 49,480 51,910 53,330 55,480 56,190 59,250



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27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
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係依教師待遇條例第15條規定，公立學校教師學術研究加給
之支給規定，由教育部擬訂，報行政院核定。爰此，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學術研究
加給數額，請參閱教育部111年2月9日臺教人(四)字第1110012826B號函轉行政院核
定之「公立大專校院教師學術研究加給表」。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4



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28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請填報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給予標準【是；否】比照編制
內專任教師

是：係指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學術研究
加給支給數額一致。請接續填寫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高於公立大
專校院；低於公立大專校院；其他】之情形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4



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29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
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採分級制，依其學術、研究成果或教學服務
等實際表現採分級給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非以定額(固定數額)支給教師學術研究加給，
則屬其他之情形。
各職級教師採分級制且固定範圍給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
學校依各領域（研究型、教學型領域）分別訂定不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標準。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4



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0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
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

否：係指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各職級之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不同，則請以50字內補充說明。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04



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1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
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數額，
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準比較情形
請填報學校編制外專任教師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
合計薪酬數額，【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
之情形。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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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2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
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
師待遇標準比較情形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若編制外專任教師之合計薪酬數額【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請
「補充說明」原因及理由。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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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2公、私立大專校院編制外專任教師薪酬標準

33

學
年
度/

學
期

教師分類 教師職
級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學術研究加給支給
數額是否比照編制內專
任教師

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
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
數額，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
準比較情形

依聘約所
載薪酬標
準數額支
給情形

□一般教師
□客座教師
□講座教師
□專業技術
人員
□專業技術
教師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否

□是
□與公立大專校院一致
□高於公立大專校院
□低於公立大專校院
□其他
□否

□高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等同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低於編制內專任教師，人數 位

【新增欄位】：現行本薪(年功薪)月支數額加計學術研究加給支給數額之合計薪酬數額，
與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準比較情形
本欄位不包括留職停薪者、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再任有給職務且支領薪資低於法定基
本工資者、未支領薪資之客座講座教授、依政府部會(如科技部)補助計畫及支給標準
聘任者或僅支領其他非屬一般薪資範圍(如生活津貼)者。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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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實際開課結構統計表 (教務)

34

【新增選項】：課程類別-STEM領域課程

請依照該科目/課程之類別，由下拉式選單選擇「創新教學課程」、「創新創業課
程」、「程式設計課程」、「STEM領域課程」、「其他」。（可複選，不得空白）

「STEM領域課程」：屬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或數
學(Math)專業領域之課程(符合上開一種與一種以上領域課程請填寫)。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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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期

當期
課號

課程
名稱

開課
系所

開課
學制

科目
類別 修別 課程

時數
實習
時數

開課
學分數

授課
教師

授課
時數

修課
人數

主要
授課
語言

畢業
班課
程

寒暑
別

全程
使用
外語

是否
符合
專業
英語
課程

課程
類別男 女



表4-2 各年級實際在學學生人數 (教務)

35

【新增欄位】：班級數

請依實際設置之班級數填寫資料。(不得空白)
數字皆請輸入阿拉伯數字。

特殊專班、延畢生免填此欄。

【111年10月因應「技專總量管制小組」需求新增欄位】

06

學年度/
學期 學院 系所 學制 年級 班級數 是否為農林漁牧或

工業領域類科系

正式學籍之
在學學生

男 女



表5-1學校各類圖書資料分布資料表 (圖館)

36

07
紙 本 圖 書 收 藏 冊 數 冊 數 電子資料可使用量 數 量

總冊數 總冊數
一、中文紙本圖書 1.線上資料庫 (種)
二、外文紙本圖書 2.光碟及其他類型資料庫 (種)
期刊合訂本(未以紙本圖書編目) (冊) 3.電子期刊 (種)

圖 書 館 服 務 數 量 4.電 子 書 (冊)
1.圖書閱覽座位數 非 書 資 料 數 量
2.上學年借閱人次(僅含紙本圖書及非書資料) 總冊數
3.上學年借閱冊次(僅含紙本圖書及非書資料) 1.微縮影片
4.上學年線上及光碟資料庫 (含電子書及電子期刊)檢索人次 單 片 (片)

購 書 及 受 贈 金 額 及 冊 捲 片 (捲)
1.上年度購買圖書資料費 (元) 2.視聽資料 (件)
2.上學年度捐贈列入編目之圖書(冊) 3.其 他 (件)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 總額及比例(%)
現 期 書 報 數 量

總冊數
1.報紙 (種)  [限紙本]
2.期刊 [限紙本]

購買中文紙本圖書總額 (元)
中、日文 (種)
西文 (種)
上學年館際合作 件 數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總額 (元)
國內 (件)

借出 (件)
貸入 (件)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之比例(%) （系統自動代入）
國外 (件)

借出 (件)
貸入 (件)



表5-1學校各類圖書資料分布資料表

37

07
紙 本 圖 書 收 藏 冊 數 冊 數 電子資料可使用量 數 量

總冊數 總冊數
一、中文紙本圖書 1.線上資料庫 (種)
二、外文紙本圖書 2.光碟及其他類型資料庫 (種)
期刊合訂本(未以紙本圖書編目) (冊) 3.電子期刊 (種)

圖 書 館 服 務 數 量 4.電 子 書 (冊)
1.圖書閱覽座位數 非 書 資 料 數 量
2.上學年借閱人次(僅含紙本圖書及非書資料) 總冊數
3.上學年借閱冊次(僅含紙本圖書及非書資料) 1.微縮影片
4.上學年線上及光碟資料庫 (含電子書及電子期刊)檢索人次 單 片 (片)

購 書 及 受 贈 金 額 及 冊 捲 片 (捲)
1.上年度購買圖書資料費 (元) 2.視聽資料 (件)
2.上學年度捐贈列入編目之圖書(冊) 3.其 他 (件)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 總額及比例(%)
現 期 書 報 數 量

總冊數
1.報紙 (種)  [限紙本]
2.期刊 [限紙本]

購買中文紙本圖書總額 (元)
中、日文 (種)
西文 (種)
上學年館際合作 件 數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總額 (元)
國內 (件)

借出 (件)
貸入 (件)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之比例(%)（系統自動代入）
國外 (件)

借出 (件)
貸入 (件)

【新增欄位】：購買中文紙本圖書總額、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總額、以最有利標採購
中文紙本圖書之比例

請填寫前一學年度購買中文紙本圖書總額及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之總額數值。

採購中文圖書僅包含紙本圖書部份；電子資料不計入。

以最有利標採購中文紙本圖書之比例由系統自動代入。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新表7-13 系所設置獎學金調查表 (教學單位)

38

學年度 系所 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 性別

□是 □否 □男 □女

【新增欄位】：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性別
 學年度/學期：學校每年10月填報前一學年度資料，例如：111年10月填報110學年度
 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勾選「是」
或「否」。(不得空白)。

 性別：系所是否設置獎學金僅供單一性別之學生申請，勾選「是」，請針對該性別勾選「男」或
「女」。(不得空白)。

 若系所同時有針對不同性別設立之獎學金，請分兩筆填報。
【111年10月因應「技職司」需求新增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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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期程壹

教學單位表冊提醒貳

本期表冊異動參

聯絡資訊伍

宣導事項肆



作業期程壹 宣導事項肆

修改密碼功能位置調整：登入後選單第一行 (歷年資料旁) 
選擇 [修改密碼] 功能

為維資料穩定性，自109年起「當期及歷史資料」申請之修
正範圍，不得超過三年；當學年度相關評鑑學校不在此限。

受疫情影響，110學年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線上、遠距
均可認列）仍請填寫表6-5的空白表於10/12前寄送秘書室，
由行政單位匯入系統。

產學創新學院：
 人工智慧跨域科技研究所
 能源永續科技研究所
 智慧製造科技研究所

向所屬教師、學生連繫時提醒您務必保持禮貌和周延，並每
學期留存檔案備查及傳承。研究生若無回應，建議透過Lab
或指導老師、計畫主持人等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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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宣導事項

自111學年度起，配合教育部技職司承辦需求「境外專班」
及「外國學生專班」將以開設班別分別收集資料，即若該系
每年皆有核定辦理專班並開班成功，則每年皆需至校庫為當
年新設專班申請代碼，填報時資料請填入相對應之專班代碼

表 1系列
 表1-1（教師基本資料表）
 表1-1-3、表1-2-1、表1-2-2、表1-19（聘任）、表3-5（開課）、
表3-5-3（減授）、表1-22/表1-22-1（報酬）

表 4系列
 表4-1（畢業授予學位名稱與人數表）
 表4-10/表4-10-1（畢業生/校友流向）、表4-1-2~表4-1-4

表 13 系列
 表13-4、表13-6、表13-5（行政單位與各類中心、院系所等基本
資料）

 表1-15（專任研究人員）、表13-9（主管資料）、表13-8（學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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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期程壹

教學單位表冊提醒貳

本期表冊異動參

聯絡資訊伍

宣導事項肆



聯絡資訊-校內單位01

43

系統權限：計 中 林念修# 3257
師資表冊：人事室 鄭惠娟# 1047

辛宛容# 6788 (表1-2-1, 1-2-2)
周致瑋# 6932 (表1-2-1, 1-2-2)
林怡君# 6228 (表1-4)
林語安# 1108 (表1-6)

課程表冊：課務組 黃稚晏# 6247
外語證照：語 中 余佩樺# 3231
學生表冊：秘書室 林智偉# 1088
綜合業務：



聯絡資訊-雲科大維運小組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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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 tvedb@yuntech.edu.tw

系統 tvedb3@yuntech.edu.tw

分 機
5360
5362

表冊

分 機
5361
5363

系統05-5342601



敬祝填表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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